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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会员国对建议的执行情况 
 
 

 A.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布隆迪 

[原件：法文] 

[2008 年 8 月 12 日] 

建议 1和 27 

 1． 解除武装 
 

 解除武装问题与促使平民自行武装的现象是分不开的。为控制武器流通和滥

用武器，必须从根本上理解这个问题，即应使人有安全感，确保人人享有安全。 

 国防和前战斗人员部采取的战略是： 

 (a) 随着安全逐步恢复，收缴政府为平民自卫发放的武器； 

 (b) 通过武器持有许可证，建立对合法持有的小武器的核查控制制度。这类

武器应在国防部队参谋长处登记注册。 

 2． 武器不扩散 
 

 近日来，火器扩散造成的不安全越来越严重。一方面，胡图人民解放党-民

族解放力量运动在退出谈判之后，继续招募和武装年轻战斗人员；另一方面，国

家各地有武装匪徒团伙出现，这些团伙试图结成网络在公路要道和民居犯罪。 

 武器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恶势力勾结胡图人民解放党-民族解放力量跨

界贩运武器，为该运动供应作战弹药。 

 为打击扩散采取的战略包括： 

 (a) 在“三方加一”框架下，与次区域各国进行联系，提高所有成员国对集

体安全的认识，因为限制小武器及其流通问题仍是区域乃至国际关切事项； 

 (b) 在国内，依照政府 2006 年 4 月 14 日颁布的消除小武器扩散决议采取措

施； 

 (c) 我国还建立了国家小武器和轻武器管理控制制度，严格管理从制造商到

使用者各方面身份的文件资料。 

 3． 若干考虑 
 

 为解除非法持有武器人口的武装，还需采取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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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方案要取得成功，需要具备若干先决条件，包括执行使人人有安全感的和

平与安全机制，宣传教育人民制止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使其看到后果影响，从

而愿意接受解除武装方案。 

 与最后一个反叛运动——胡图人民解放党-民族解放力量签署彻底停止敌对

活动协定，令人感到有望制止扩散现象和实现解除武装，从而推动执行大会第

61/73 号决议。 

 当前，应使各方力量、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媒体和宗教组织发挥协同作

用，使人民认识到非法持有火器带来的危险。 

- 此外，只有与次区域的合作伙伴合作开展以武器换发展战略，找到最适

合裁军所涉各领域情况的激励办法，才能有效执行这些战略。 

 各地区和地方安全委员会可作为解除武装小组委员会的核心，国防和前战斗

人员部愿通过这些委员会对地方当局的工作提供支持，对不自愿上缴武器的个人

采取强制措施。 

 三．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对建议的执行情况 
 
 

 A. 和平大学 
 
 

建议 2和 7 

 

 和平大学继续按自己的承诺，依照大会所作的任务规定，提供裁军问题课程。

和平大学特别重视与和平与冲突相关的解除武装和不扩散领域。这些课程是作为

大学普通硕士班的一部分开设的，有的将裁军作为一个更广泛问题（如冲突后重

建或预防冲突）的组成部分，有的将其作为课程的主要重点。 

 最近决定将国际和平研究硕士班的一门主课——“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与小武

器和轻武器”分为两门不同课程：一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

生物武器；二是及与贩运、暴力和不安全有关的小武器和轻武器。目前，和平大

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正在制定这些课程的相应课程大纲，面向学位班和短期行政

教育课程两方面开设。这些课程的制订和实际开设，需要国际社会和对这些主题

感兴趣的多双边合作机构提供技术与财政援助。 

 和平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还制定了题为“解除武装、复员和重建”的课程，

将在 2008-2009 学年开设。这门课的基本概念是：成功解决武装冲突的一个关键

要素在于，采取实际措施解除冲突所涉各方前武装战斗人员的武装并使之复员，

以及这些措施在实践中的功效如何。此类措施的主要目标是，使战斗人员恢复平

民生活，并促进恢复建立和平社会。这门新课阐述并严密分析解除武装、复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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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这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的目标，有关主要活动，以及为成功持久地实现从战

争到和平的转变所应满足的条件。 

 鉴于日内瓦是联合国的主要裁军谈判地点，和平大学还在探讨在该市开设裁

军教育和培训课的可能，并希望尽早在该地开设首门课程。和平大学一直在向联

合国会员国寻求这些活动所需的财政支持。和平大学希望提请委托和平大学制定

和扩大裁军领域课程设置的会员国注意，没有相应的财政支持，增设此类课程是

不可能的。 

 根据积累的经验，只要联合国会员国提供财政支持，和平大学就能在近期开

设取得裁军事务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教育和对裁军专业人员的相关培训课。没有这

样的财政支持，很难想象和平大学能够大大扩充在此专题领域的现有活动。 

 


